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０５６

证券简称：横店东磁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３

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

重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２

年半年度财务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审计，请投资者注

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２

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１

，

６０７

，

４６５

，

００４．９１ １

，

９５８

，

９８０

，

７２５．０９ －１７．９４

营业利润

８０

，

８８３

，

６３４．６９ １１７

，

５８８

，

７４３．１１ －３１．２１

利润总额

８５

，

０６９

，

６６６．０７ １２５

，

８９８

，

０３３．０１ －３２．４３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６６

，

２７７

，

２９５．４５ ９３

，

４０４

，

１６７．３０ －２９．０４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１６ ０．２２ －２７．２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２．２１ ３．２１ －３１．１５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 资 产

４

，

４９４

，

２８３

，

１５４．５３ ４

，

１２８

，

１６１

，

６０４．７５ ８．８７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

权益

２

，

９５６

，

４７４

，

１９８．２１ ３

，

０３１

，

０９８

，

３０９．５２ －２．４６

股 本

４１０

，

９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２５

，

９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３．５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

资产（元）

７．２０ ７．１２ １．１２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今年

１－６

月实现营业收入

１

，

６０７

，

４６５

，

００４．９１

元，上年同期营业收入为

１

，

９５８

，

９８０

，

７２５．０９

元，比上年同期

下降了

１７．９４％

，主要系太阳能光伏市场不景气，引起销售收入下降。

今年

１－６

月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营业利润和利润总额分别比上年同期下降了

３１．２１％

和

３２．４３％

，

实现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６６

，

２７７

，

２９５．４５

元，比上年同期下降了

２９．０４％

，主要系太阳能光伏市场

不景气，公司太阳能光伏系列产品产能利用率较低，以及公司债券发行后财务费用增加所致。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在

２０１２

年

４

月

２３

日公布的《

２０１２

年第一季度季度报告正文》中预计：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下降

３０％

—

５０％

，而该数据比上年同期实际下降了

２９．０４％

，业绩略微好于预计，系

磁性材料业务略微好于预期所致。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字并盖章的比

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横店集团东磁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８

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４２６

证券简称：胜利精密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０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２

半年度的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数据，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未经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与半年度报告中披露的最终数据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２

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８２０

，

９６９

，

１３４．１９ ６７８

，

８５８

，

５０２．４８ ２０．９３％

营业利润

５８

，

７２４

，

４８９．５５ ５０

，

７２８

，

７５３．６８ １５．７６％

利润总额

５９

，

９２７

，

３９３．２１ ６１

，

０２３

，

７５７．５８ －１．８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４４

，

５０１

，

２４６．１４ ５１

，

８７５

，

４４１．４５ －１４．２２％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１１１１ ０．１２９６ －１４．２７％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３．３９％ ４．００％ －０．６１％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２

，

００３

，

６５５

，

７８７．１７ １

，

８８８

，

１３２

，

１５１．２６ ６．１２％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

益

１

，

３０４

，

２４３

，

６９１．０９ １

，

２９６

，

１５８

，

９７８．１０ ０．６２％

股本

４００

，

４１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００

，

４１０

，

００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

产（元）

３．２５７３ ３．２３７１ ０．６２％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２０１２

年公司上半年销售收入达到

８２０９７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加

２０．９３％

，归属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４４５０

万元，比

去年同期下降

１４．２２％

，总资产

２００３６６

万元，比去年同期增长

６．１２％

。

在销售收入增加而利润下降的主要原因为：

１

）销售价格的下降；

２

）劳动力成本的上升；

３

）欧元汇率的变动。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公司

２０１２

年一季度报告中预计的公司

２０１２

年

１－６

月经营业绩为：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比上年同期增减

变动幅度为

－１５％～１５％

，公司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在前次业绩预计范围之内，不存在差异。

四、业绩泄漏原因和股价异动情况分析

不适用

五、其他说明

无

六、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高玉根、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高玉根、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许永红

签字并盖章的比较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３．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苏州胜利精密制造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７

日

证券简称：奇正藏药 证券代码：

００２２８７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１９

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半年度业绩快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和完整，并对公告中的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

大遗漏承担责任。

特别提示：

本公告所载

２０１２

半年度财务数据仅为初步核算的结果，已经公司内部审计部门审计，但未经会计师事务

所审计，与最终公布的半年度报告可能存在差异，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一、

２０１２

半年度主要财务数据和指标

单位：元

项目 本报告期 上年同期 增减变动幅度（

％

）

营业总收入

３３７

，

８３８

，

０６４．１３ ３１７

，

２７０

，

５０７．９６ ６．４８％

营业利润

１０４

，

７６４

，

８１１．７１ ９７

，

４２４

，

７１７．９７ ７．５３％

利润总额

１０５

，

９７５

，

３４２．０９ ９９

，

４０９

，

３４９．０４ ６．６１％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８９

，

６８０

，

５８５．４６ ８３

，

３０２

，

９０６．９６ ７．６６％

基本每股收益（元）

０．２２ ０．２１ ４．７６％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６．９５％ ７．４２％ －０．４７％

本报告期末 本报告期初 增减变动幅度（

％

）

总资产

１

，

３３３

，

３１０

，

４７４．４１ １

，

３５７

，

５４８

，

１２１．０７ －１．７９％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所有者权益

１

，

２２０

，

７３４

，

３１８．５７ １

，

２４４

，

７３３

，

７３３．１１ －１．９３％

股本

４０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４０６

，

０００

，

０００．００ ０．００％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每股净资产（元）

３．０１ ３．０７ －１．９５％

二、经营业绩和财务状况情况说明

１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３３

，

７８３．８１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６．４８％

，其中：药品业务持续增长，销售

较上年同期增长

１８．１４％

；药材业务由于经营模式的调整以及季节性和市场短期因素的影响，销售比上年同期

降低

２１％

。

２

、报告期内，公司实现营业利润

１０

，

４７６．４８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７．５３％

，实现的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净

利润

８

，

９６８．０６

万元，较上年同期增长

７．６６％

，公司经营业绩稳步增长。

三、与前次业绩预计的差异说明

本次业绩快报披露的经营业绩与前次业绩预告不存在差异。

四、备查文件

１．

经公司现任法定代表人、主管会计工作的负责人、会计机构负责人（会计主管人员）签字并盖章的比较

式资产负债表和利润表；

２．

内部审计部门负责人签字的内部审计报告；

３．

深交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西藏奇正藏药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二〇一二年七月二十七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３１

证券简称：中关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５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度

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

遗漏。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度第八次临时会议通知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０

日以专人送达、电子邮件或传真等方式发出，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７

日会议以通讯表决方式如期召开。会议应到董事

９

名，实到董事

９

名。 会议召开程序符合相关法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 经与会董事认真讨论研究，

形成以下决议：

一、关于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中实混凝土发行私募债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为促进公司业务的持续稳定发展，提高资金周转效率，同意本公司为控股子公司北京中实混凝土有限

责任公司发行私募债券提供不超过

１

亿元人民币的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担保期限与债券

期限一致。由于中实混凝土营业执照上标明的经营期限截止到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如果中实混凝土在经营有效期结

束之后不能继续经营，本公司承诺履行还本付息的义务。

有关协议尚未签署。 债券的具体发行额度、利率、期限有待备案和承销工作结束后方能确定。

董事会意见：

１

、担保原因：此项担保是为支持控股子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发生的，其目的旨在促进公司业务持续稳定

发展，提高资金周转效率。

２

、中实混凝土资产质量较好，生产经营正常，具备足够的还款能力，不会给公司带来损失。

３

、股权关系：本公司持有中实混凝土

８０％

股权；控股子公司北京中关村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持有中

实混凝土

２０％

股权。 （本公司持有北京中关村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９４％

股权。 本公司直接间接持有中实混

凝土

９８．８％

股权，中实混凝土基本上是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因而中关村建设未按比例提供担保且未把股权质

押给上市公司。 ）

４

、针对上述担保事项，中实混凝土向本公司出具了反担保函。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对外担保事项应当取得全体董事

２／３

以上签署同意，或经股东大会批准”。本议

案已经全体董事

２／３

以上同意通过。

因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０％

，根据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

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要求，此项担保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详见同日《对外担保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６

号。

二、关于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办理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中实混凝土发行私募债券提供担保相关事宜

及授权董事长周宁先生代表公司签署相关担保协议的议案；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议案获得通过。

为保证中实混凝土本次发行私募债券提供有关担保事宜的顺利进行，公司拟提请股东大会批准授权董

事会办理为中实混凝土本次发行私募债券提供担保及授权董事长周宁先生代表本公司签署相关担保协议

相关事宜，包括：

１

、根据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及股东大会决议，制定和实施公司为中实混凝土本次发行私募

债券提供担保的具体方案；

２

、根据中国证监会的批准情况和市场情况，按照股东大会审议通过的方案，全权负责办理和决定为中

实混凝土本次发行私募债券提供担保的具体相关事宜；

３

、修改、补充、签署、递交、呈报、执行与为中实混凝土本次发行私募债券提供担保有关的一切协议和文

件；

４

、如有关监管部门对中实混凝土本次发行私募债券有新的规定，根据新规定对中实混凝土本次发行私

募债券提供担保的方案进行调整；

５

、办理与中实混凝土本次发行私募债券提供担保有关的其他事宜；

６

、本授权自公司股东大会通过之日起

１２

个月内有效。

该授权事项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三、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预案；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预案获得通过。

条款 原内容 现修订为

第八章目录 财务、会计和审计 财务会计制度、利润分配和审计

第一百六十一条

公司设副总裁四名， 由董事会聘

任或解聘。

公司设副总裁若干名，由董事会聘任或解聘。

第一百九十五条

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

出决议后， 公司董事会须在股东

大会召开后两个月内完成股利

（或股份）的派发事项。

第一百九十五条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基本原则：

（一）公司充分考虑对投资者的回报，每年按不少于当年实现

的合并报表可供分配利润的百分之十向股东分配股利；

（二）公司的利润分配政策保持连续性和稳定性，同时兼顾公

司的长远利益、全体股东的整体利益及公司的可持续发展；

（三）公司优先采用现金分红的利润分配方式。

第一百九十六条 公司利润分配具体政策如下：

１

、利润分配的形式：公司采用现金、股票或者现金与股票相

结合的方式分配股利。 在有条件的情况下，公司可以进行中期利

润分配。

２

、公司现金分红的具体条件和比例：

除特殊情况外，公司在当年盈利且累计未分配利润为正的情

况下，采取现金方式分配股利，每年以现金方式分配的利润不少

于当年实现的合并报表可供分配利润的百分之十。

特殊情况是指：公司发生的依据公司章程规定需提交股东大

会审议的重大投资事项。

３

、公司发放股票股利的具体条件：

公司在经营情况良好，并且董事会认为公司股票价格与公司

股本规模不匹配、 发放股票股利有利于公司全体股东整体利益

时，可以在满足上述现金分红的条件下，提出股票股利分配预案。

第一百九十七条 公司利润分配方案的审议程序：

１

、 公司的利润分配方案由公司管理层拟定后提交公司董事

会、监事会审议。董事会就利润分配方案的合理性进行充分讨论，

形成专项决议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审议利润分配方案时，除公

司按照章程的规定进行现金分红或不分红的情形以外，公司为股

东提供网络投票方式。

２

、 公司因前述第一百九十六条规定的特殊情况而不进行现

金分红时，董事会就不进行现金分红的具体原因、公司留存收益

的确切用途及预计投资收益等事项进行专项说明，经独立董事发

表意见后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并在公司指定媒体上予以披露。

第一百九十八条 公司利润分配方案的实施：

公司股东大会对利润分配方案作出决议后，董事会须在股东

大会召开后两个月内完成股利（或股份）的派发事项。

第一百九十九条 公司利润分配政策的变更：

如遇到战争、自然灾害等不可抗力、或者公司外部经营环境

变化并对公司生产经营造成重大影响，或公司自身经营状况发生

较大变化时，公司可对利润分配政策进行调整。

公司调整利润分配政策应由董事会做出专题论述，详细论证

调整理由，形成书面论证报告并经独立董事审议后提交股东大会

特别决议通过。 审议利润分配政策变更事项时，公司为股东提供

网络投票方式。

第一百九十六条

公司可以采取现金或者股票方

式分配股利。

（一） 公司应重视对投资者的合理

投资回报，利润分配政策应保持连

续性和稳定性。

（二）公司可以进行中期现金分红。

（三） 公司最近三年以现金方式累

计分配的利润不少于最近三年实

现的年均可分配利润的百分之三

十。

（四） 公司当年盈利但未提出现金

利润分配预案的，董事会应在当年

的定期报告中披露未分红的原因

以及未用于分红的资金留存公司

的用途。

本预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四、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议案获得通过。

条款 原内容 现修订为

第四十五条

专门委员会每年至少召开两次会议， 并于会议召

开前七天通知全体委员，会议由召集人主持，召集

人不能出席时可委托其他一名委员（独立董事）主

持。

专门委员会会议根据公司实际工作需要实行不定期会议制

度，并于会议召开前五天通知全体委员，会议由召集人主持，

召集人不能出席时可委托其他一名委员（独立董事）主持。

本议案经董事会审议通过后，尚需提请股东大会审议。

五、关于出售中关村科技软件有限公司股权的议案；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公司拟出售持有的控股子公司中关村科技软件有限公司

４６％

股权。 股权转让价为人民币贰佰万元（

２００

万元）。 交易对方为国科正合（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出售股权行为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交易公允合理（中关村软件已连续三年净

资产为负），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通过出

售软件公司股权，公司可集中资源发展当前的主营业务。 本次出售股权事项的审议、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详见同日《出售资产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７

号。

六、关于出售“

Ｃｅｎｓｏｆｔ

中关村科技软件”商标权的议案；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公司在完成中关村科技软件有限公司（简称：中关村软件）股权转让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后，拟出售本公

司持有的“

Ｃｅｎｓｏｆｔ

中关村科技软件”商标，《商标注册证》号：

３６４６５５７

。 商标转让价为人民币叁佰伍拾万元整

（

ＲＭＢ ３５０

万元）。 交易对方为中关村软件。

独立董事认为：本次出售商标权行为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规定，交易公允合理，符合公司及全体股东的

利益，不存在损害公司及其他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利益的情况。 通过出售商标权，公司可获取一定收益，有

利于集中资源发展当前的主营业务。 本次出售商标权事项的审议、表决程序合法有效。

七、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案。

９

票同意，

０

票反对，

０

票弃权。

本议案获得通过。

公司定于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３

日召开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一）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二）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３

日（周一）上午

９

：

３０

（三）召开方式：现场投票

（四）股权登记日：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６

日（周一）

（五）召开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霄云里

３

号中关村建设大厦五层多功能厅

（六）会议审议事项：

１

、关于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中实混凝土发行私募债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２

、 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中实混凝土发行私募债券提供担保相关事宜及授权董事长

周宁先生代表公司签署相关担保协议的议案；

３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４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董事会议事规则》修改内容已经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五次临时会议、

及本次董事会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

５

、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监事会议事规则》修改内容已经第四届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

备查文件

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度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董 事 会

二

Ｏ

一二年七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３１

证券简称：中关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６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对外担保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为促进公司业务的持续稳定发展，提高资金周转效率，本公司控股子公司北京中实混凝土有限责任公

司（简称：中实混凝土，本公司持有其

８０％

股份，本公司之控股子公司北京中关村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持

有其

２０％

股份）筹备发行私募债券，本公司拟同意为中实混凝土本次发行私募债券提供不超过

１

亿元人民币

的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担保期限与债券期限一致。 由于中实混凝土营业执照上标明的经

营期限截止到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如果中实混凝土在经营有效期结束之后不能继续经营，本公司承诺履行还本付息

的义务。

根据《公司章程》的规定：“对外担保事项应当取得全体董事

２／３

以上签署同意，或经股东大会批准”。本担

保事项已经全体董事

２／３

以上同意通过。

因公司对外担保总额超过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的

５０％

，根据证监发〔

２００５

〕

１２０

号文《关于规范上市公

司对外担保行为的通知》要求，此项担保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有关协议尚未签署。 债券的具体发行额度、利率、期限有待备案和承销工作结束后方能确定。

二、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一）基本情况

被担保人名称：北京中实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

成立日期：

２０００

年

４

月

２８

日

注册号：

１１００００００１３１３６７６

住 所：北京市海淀区四季青乡巨山村

法定代表人：周宁

注册资本：

３

，

０００

万元

主营业务：许可经营项目：无；一般经营项目：制造销售商品混凝土、水泥制品、商品混凝土添加剂；设备

租赁（汽车除外）；维修混凝土机械；普通货物运输。

中实混凝土是一家设备机械自动化、高智能化、管理密集型的混凝土生产企业，公司拥有一流的现代化

生产设备。自成立以来，承接了奥运工程、市政道路桥梁工程、地铁工程、工民建工程，先后为地铁四号线、十

号线、清华科技园、梅兰芳大剧院、西六环工程等一批重点工程以及一些技术含量较高、难度较大的工程供

应商品混凝土，如：钢纤维、抗冻融、自密实等产品。

２００９

年被北京混凝土协会评为北京市混凝土行业

２０

强单

位。

与上市公司的关系：系本公司控股子公司。

（二）中实混凝土

２０１１

年度经具有证券期货从业资格的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审计的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０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２５２

，

２０１

，

９２５．６６ ２１０

，

９３９

，

０７４．３６

负债总额

１７０

，

３９４

，

２４０．９７ １４９

，

８５１

，

４７３．０１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０ ０

流动负债总额

１７０

，

３９４

，

２４０．９７ １４９

，

８５１

，

４７３．０１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保、诉讼与仲裁事项）

０ ０

净资产

７６

，

９０７

，

６８４．６９ ６１

，

０８７

，

６０１．３５

２０１１

年度

２０１０

年度

营业收入

３７０

，

７４９

，

０３２．６３ ２８３

，

２３２

，

７０７．５６

利润总额

２１

，

２０８

，

８２２．５７ １４

，

８３６

，

４６３．９３

净利润

１５

，

８２０

，

０８３．３４ １０

，

９７３

，

３４５．８７

（三）中实混凝土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的财务数据（未经审计）：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２２９

，

５４７

，

６５２．９８ ２５２

，

２０１

，

９２５．６６

负债总额

１３０

，

８３６

，

９０５．５１ １７０

，

３９４

，

２４０．９７

其中：银行贷款总额

０ ０

流动负债总额

１３０

，

８３６

，

９０５．５１ １７０

，

３９４

，

２４０．９７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保、诉讼与仲裁事项）

０ ０

净资产

９３

，

８１０

，

７４７．４７ ７６

，

９０７

，

６８４．６９

２０１２

年一季度

２０１１

年一季度

营业收入

１０７

，

０７８

，

５０６．５４ ４７

，

４１７

，

７６０．３３

利润总额

２２

，

５３７

，

４１７．０３ ７３６

，

０２４．２８

净利润

１６

，

９０３

，

０６２．７８ ５５２

，

０１８．２１

（四）中实混凝土最新的信用等级：无

三、担保协议的主要内容

甲方（发行人）：北京中实混凝土有限责任公司

乙方（担保人）：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被担保的债券种类、数额：

本期债券为被担保债券，发行总额不超过人民币

１

亿元。 本期债券的期限、品种由甲方为发行本期债券

而编制的私募债券募集说明书（以下简称“募集说明书”）规定。

保证的方式：

在保证期间内，乙方承担保证的方式为无条件不可撤销的连带责任保证担保。 由于中实混凝土营业执

照上标明的经营期限截止到

２０１５

年

４

月，如果中实混凝土在经营有效期结束之后不能继续经营，本公司承诺

履行还本付息的义务。

保证范围：

乙方保证的范围包括本期债券的本金及利息、违约金、损害赔偿金和实现债权的费用。

四、董事会意见：

１

、担保原因：此项担保是为支持控股子公司生产经营活动发生的，其目的旨在促进公司业务持续稳定

发展，提高资金周转效率。

２

、中实混凝土资产质量较好，生产经营正常，具备足够的还款能力，不会给公司带来损失。

３

、股权关系：本公司持有中实混凝土

８０％

股权；控股子公司北京中关村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持有中

实混凝土

２０％

股权。 （本公司持有北京中关村开发建设股份有限公司

９４％

股权。 本公司直接间接持有中实混

凝土

９８．８％

股权，中实混凝土基本上是本公司全资子公司，因而中关村建设未按比例提供担保且未把股权质

押给上市公司。 ）

４

、针对上述担保事项，中实混凝土向本公司出具了反担保函。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额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担保总额为

５３

，

１９５．７３

万元，占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

资产的比例为

７２．６１％

。

公司本部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

２２

，

５６５．７６

万元。 其中：合并范围内母公司对子公司担保金额为

１５

，

０００

万

元。 控股子公司累计对外担保金额为

３０

，

６２９．９７

万元。 其中：合并范围内子公司对子公司累计担保金额为

９

，

０００

万元。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逾期担保累计金额为

５

，

４３０．１

万元。

公司本部累计对外逾期担保金额为

５

，

４３０．１

万元。其中：合并范围内公司互保逾期金额为

０

万元。控股子

公司累计逾期对外担保金额为

０

万元。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６

月

３０

日，上市公司及其控股子公司涉及诉讼的担保金额

５

，

４３０．１０

万元；因担保被判决败诉

而应承担损失的金额为

５

，

４３０．１０

万元，均已在以前年度计提预计负债。

六、备查文件：

１

、中实混凝土

２０１１

年年度审计报告；

２

、中实混凝土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未经审计的财务数据；

３

、中实混凝土《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

４

、中实混凝土《反担保函》。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二年七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３１

证券简称：中关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７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出售资产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交易概述

１

、本公司拟出售持有的控股子公司中关村科技软件有限公司（简称：中关村软件）

４６％

股权。 股权转让

价为人民币贰佰万元（

２００

万元）。 交易对方为国科正合（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简称：国科正合）。

标的公司中关村软件公司目前共有三名股东。 分别为：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５１％

；北京四通新技术产业有限公司持股

３０％

；国科正合（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持股

１９％

。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本次交易不构

成关联交易，也不属于重大资产重组。

《股权转让协议》尚未签署。

２

、本次交易只需提交上市公司董事会审议以及独董发表意见即可。

３

、本次交易不必征得债权人同意或其他第三方同意。交易不存在诸如资产产权权属不清等重大法律障

碍。

二、交易对方的基本情况

１．

交易对方：

①

交易对方名称：国科正合（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②

企业性质： 有限责任公司（自然人投资或控股）

③

注册地：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中路

２３８

号柏彦大厦

５０２Ｂ

④

主要办公地点：北京市海淀区北四环中路

２３８

号柏彦大厦

５０２Ｂ

⑤

法定代表人：鲍卫芳

⑥

注册资本：

２００

万元

⑦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１０１０８０１４４８１５６２

⑧

主营业务：技术开发、技术推广、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基础软件服务；应用软件服务；计算

机系统服务；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

⑨

主要股东：鲍卫芳 持股：

９８％

；

魏秀芹 持股：

２％

。

２

、国科正合书面声明：

国科正合与中关村科技上市公司及中关村科技前十名股东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

无关联关系，也没有其他可能或已经造成上市公司对其利益倾斜的其他关系。

３

、国科正合最近一年的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应收款项总额：

０

流动资产合计：

６

，

００１

，

３１６．４０

资产总计：

６

，

００１

，

３１６．４０

流动负债合计：

４

，

００１

，

２５０．００

负债合计：

４

，

００１

，

２５０．００

净资产：

２

，

０００

，

０６６．４０

２０１１

年度

主营业务收入：

０

营业利润：

６６．４０

利润总额：

６６．４０

净利润：

６６．４０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国科正合（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实际控制人为鲍卫芳。

鲍卫芳，女，

３９

岁，身份证号：

１２０１１０１９７２１０２２０３４１

。

２００５

年

４

月

－２０１１

年

１１

月任北京泰美世纪科技有限公司经理；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开始任国科正合（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财务总监。

４

、收购股权履约能力问题

国科正合书面声明：本公司注册资本

２００

万元，截止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实有货币资金

６００

万元，有足够的

资金储备，具备完全的履约支付能力。

三、交易标的基本情况

１

、标的股权概况

（

１

）标的股权：本公司持有的中关村科技软件有限公司

４６％

股权。 该股权权属清晰，不存在抵押、质押或

者其他第三人权利，不存在涉及有关资产的重大争议、诉讼或仲裁事项，不存在查封、冻结等司法措施等情

况。

（

２

）标的股权的账面价值：

帐面原值：

４６００

万元。

已计提的折旧或准备：无。

（

３

）标的股权的由来：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１０

日，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持股

５１％

）、北京四通新技术产业有限公司

（持股

３０％

）、微软（中国）有限公司（持股

１９％

）合资创建中关村科技软件有限公司。 注册资本

１

亿元人民币。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微软（中国）有限公司以人民币

７４．５

万元的价格将其持有的中关村软件

１９％

股权转让给国科

正合（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２

、标的股权公司的基本情况：

标的股权公司名称：中关村科技软件有限公司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１００００００３８８１８６２

注册资本：

１００００

万元

设立时间：

２００２

年

６

月

１２

日

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上地中关村软件园孵化器

２

号楼

Ｃ

座

法定代表人：周宁

主营业务：从事面向企业级用户的、专业的信息资源管理平台软件的研究开发、产品销售和技术开发服

务，致力于研发和推广信息资源管理平台软件和应用软件。 公司核心产品为

ＣｅｎＧＲＰ

套件（

Ｃｅｎｓｏｆｔ Ｇｅｎｅｒａｌ

Ｒｅｓｏｕｒｃ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中关通用资源管理平台）。

经营范围：开发生产计算机软、硬件；计算机系统集成；技术咨询、技术服务、技术培训。

（

１

）主要股东情况：

目前，中关村科技软件有限公司的股东由三名构成，分别为：

①

股东之一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持股

５１％

（本公司）

②

股东之二

公司名称：北京四通新技术产业有限公司 持股

３０％

营业执照注册号：

１１００００００４２０３２１５

注册资本： 人民币

１７５００

万元

设立时间：

１９８８

年

１２

月

７

日

注册地址： 北京市海淀区中关村南大街甲

１８

号北京国际

Ｄ

座五层

法定代表人：张迪生

主营业务：技术开发、技术服务；销售计算机、软件及辅助设备。

③

股东之三

公司名称：国科正合（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持股

１９％

（详见交易对方）

（

２

）中关村软件公司最近一年又一期经审计的财务数据：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２０１２

年

３

月

３１

日

２０１１

年

１２

月

３１

日

资产总额

１０

，

１００

，

１７９．２７ １０

，

５９３

，

２７８．２４

负债总额

１５

，

２０４

，

２０７．６３ １４

，

２１２

，

０８２．９５

应收款项总额

６

，

６８７

，

７４９．２７ ５

，

２８７

，

１１４．９７

或有事项涉及的总额（包括担保、诉讼与仲裁事

项）

０ ０

净资产

－５

，

１０４

，

０２８．３６ －３

，

６１８

，

８０４．７１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

２０１１

年度

营业收入

２

，

９５４

，

７５０．００ １３

，

８８２

，

３３４．６４

营业利润

－１

，

４９５

，

９５４．７０ －７３３

，

８６９．４５

净利润

－１

，

４８５

，

２２３．６５ －６４０

，

２０２．３５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１

，

７０７

，

８２６．９５ ３６３

，

８８７．９１

以上数据经具有执行证券期货业务资格的京都天华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审计。

３．

本次股权转让不涉及债权债务转移的情况。

４

、本次股权转让将导致上市公司中关村科技合并报表范围的变更，转让完成后，中关村软件不再纳入

中关村科技合并报表范围。中关村科技不存在为中关村软件提供担保、委托中关村软件理财，以及中关村软

件占用上市公司资金等方面的情况。

四、交易协议的主要内容：

（一）协议主要条款

转让方：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下称“甲方”）

受让方：国科正合（北京）科技发展有限公司 （下称“乙方”）

第一条 股权转让价款及其他转让条件

本协议双方协商同意，就甲方所持有目标公司的

４６％

股权转让乙方，乙方应向甲方支付股权转让价款

人民币贰佰万元整（大写）（

ＲＭＢ ２００

万元（小写））。 该款项在本协议签订后三个工作日内由乙方支付给甲

方，甲方应向乙方开具财务收款收据。

第二条 股权转让

／

受让手续的办理

甲方收到乙方的股权转让款后，即为同意办理转让手续，由乙方办理股权转让手续。甲方收到乙方的股

权转让款后三个工作日内将股权转让登记所需甲方提供的材料交给乙方，甲方配合乙方办理完本次股权转

让的工商登记手续（乙方在工商局进行预登记）（包括且不限于股东变更、董事替换、营业执照变更等），并以

最终成功登记为办理完毕。

本协议涉及的税费由双方按照国家相关规定自行缴纳。

（二）本次交易的定价依据：协商定价。

（三）资金来源：国科正合自有资金。

五、涉及出售资产的其他安排：无

六、出售资产的目的和对公司的影响：

中关村软件公司自成立以来，除

２００７

年和

２００８

年略微盈利，其余年度均为幅度不同的亏损，财务状况恶

化，已处于资不抵债的危险边缘。 近三年来，公司虽采取了多种措施，但由于产品老化、市场竞争日趋激烈，

经营一直处于求生存的状态，资金链持续紧张，基本面未发生根本性的好转。

该公司成立以来，经营和资产状况如下：

单位：万元

指标

２００２

年

２００３

年

２００４

年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０６

年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０８

年

２００９

年

２０１０

年

２０１１

年

营业收入

６３７ ４８１７ １６９０ １３４５ １１４６ ８２３ １２３４ ８６７ ９５６．５７ １３８８．２３

净利润

－９１７ －２５８７ －２０５５ －２７０４ －１０９７ １７ ３ －１１９９ －２３．６４ －６４．０２

净资产

９０８３ ６４９６ ４４４４ １７６４ ８２６ ９０２ ９１６ －２７４ －２９７．８６ －３６１．８８

注：上述数据摘自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历年经审计的财务报告。

考虑到中关村科技当前的战略方向与软件业务存在较大差异，在软件行业领域缺乏相应的资源，故拟

对外转让中关村软件公司

４６％

股权。

本次股权转让，对中关村科技每年的营业收入影响甚微，将增强中关村科技的盈利能力，并取得

４３９

万

元投资收益。

七、备查文件

１

、《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度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

２

、《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度第八次临时会议独立董事意见》；

３

、《股权转让协议》（拟签署）；

４

、中关村软件

２０１１

年度及

２０１２

年

１－３

月审计报告；

５

、中关村软件营业执照复印件；

６

、国科正合营业执照复印件、税务登记证；

７

、国科正合

２０１１

年度财务报表；

８

、国科正合书面声明。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Ｏ

一二年七月二十八日

证券代码：

０００９３１

证券简称：中关村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８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召开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通知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

漏。

一、召开会议基本情况

１

、股东大会届次：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

２

、召集人：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公司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度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关于召开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的议

案。

３

、董事会认为：本次股东大会会议的召开符合有关法律、行政法规、部门规章、规范性文件和公司章程

的规定。

４

、召开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１３

日（周一）上午

９

：

３０

５

、召开方式：

本次股东大会采用现场表决方式召开。

６

、出席对象：

（

１

）本次股东大会的股权登记日为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６

日（周一）。 截止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６

日下午收市时在中国证券登

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全体股东均有权出席本次股东大会，并可以以书面形式

委托代理人出席会议和参加表决，该股东代理人不必是本公司股东。

（

２

）本公司董事、监事及高级管理人员。

（

３

）本公司聘请的律师。

７

、现场会议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霄云里

３

号中关村建设大厦五层多功能厅

二、会议审议事项

１

、本次股东大会审议的议案，已经公司董、监事会审议通过，审议事项具备合法性和完备性。

２

、需本次股东大会表决的议案：

（

１

）关于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中实混凝土发行私募债券提供担保的议案；

详见同日 《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度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５

号；《对外担保公

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６

号。

（

２

）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中实混凝土发行私募债券提供担保相关事宜及授权董事长

周宁先生代表公司签署相关担保协议的议案；

详见同日 《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度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 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５

号；《对外担保公

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６

号。

（

３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详见同日《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度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５

号。

（

４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董事会议事规则》修改内容已经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五次临时会议、

第八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详见

２０１０

年

４

月

１７

日，《第四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０－０１４

号；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６

日，《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度第五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２９

号；及同日《第

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度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５

号。

（

５

）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监事会议事规则》修改内容已经第四届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次临时会议审议通过，详见

２０１２

年

５

月

２６

日，《第四届监事会

２０１２

年度第一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３０

号。

公司信息披露指定报纸为：《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

指定网站为：巨潮资讯网

ｈｔｔｐ

：

／／ｗｗｗ．ｃｎｉｎｆｏ．ｃｏｍ．ｃｎ

。

三、现场会议登记办法

１

、登记方式：

法人股东的法定代表人凭股东账户卡、法人代表证明书、加盖公司公章的营业执照复印件和本人身份

证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需持有法人授权委托书及出席人身份证登记。

个人股东凭股东账户卡、持股凭证及本人身份证登记；委托代理人出席的，还需持有授权委托书及出席

人身份证登记。

２

、登记时间：

２０１２

年

８

月

８

日、

８

月

９

日，每日上午

９

：

３０

—

１１

：

００

、下午

１４

：

００

—

１６

：

００

；

３

、登记地点：北京市朝阳区霄云里

３

号中关村建设大厦三层董事会秘书处（邮政编码：

１００１２５

）。

４

、委托他人出席股东大会的股东，应参照附件格式填写《授权委托书》。

５

、异地股东可通过信函或传真方式登记参会。

四、其它事项

１

、联系电话：（

０１０

）

５７７６８０１２

；传真：（

０１０

）

６２１４００３８

。

２

、联系人：田玥、宋楠

３

、会议费用：出席会议的股东食宿及交通费用自理。

五、备查文件

１

、《第四届董事会

２０１２

年度第八次临时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５

）；

２

、《对外担保公告》（公告编号：

２０１２－０４６

）。

特此公告

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

○

一二年七月二十八日

附件：

授权委托书

兹授权委托 先生（女士）代表本单位（人）出席北京中关村科技发展（控股）股份有限公司

２０１２

年第五次临时股东大会，并代为行使对本会议案的表决权。

委托人签名或盖章： 证件名称：

证件号码： 委托人持股数：

委托人股东账号：

受托人签名： 证件名称：

证件号码： 受托日期：

委托人表决指示：

如委托人未作表决指示，受托人是否可以按自己的决定表决：是

□

否

□

委托人对下述议案表决如下（请在相应的表决意见项下划

√

）：

序号 提案内容

表决意见

同意 反对 弃权

１

关于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中实混凝土发行私募债券提供担保的议案

２

关于授权董事会办理为公司控股子公司中实混凝土发行私募债券提供担保相关事

宜及授权董事长周宁先生代表公司签署相关担保协议的议案

３

关于修订《公司章程》的议案

４

关于修订《董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５

关于修订《监事会议事规则》的议案

日 期：

注：授权委托书剪报、复印或按以上格式自制均有效；单位委托须加盖单位公章。

信息披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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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

６０１０８８

证券简称：中国神华 公告编号：临

２０１２－０３０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决议公告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及全体董事保证本公告内容不存在任何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带责任。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

（“

本公司

”）

第二届董事会第二十八次会议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３

日以书面方式发出通知

，

于

２０１２

年

７

月

２７

日以书面审议方式召开

。

会议的召开符合

《

公司法

》

等相关法律

、

行政法规

、

部门规章和

《

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章程

》

的规定

。

与会董事经充分审议

，

通过

《

关于授权公司董事会决定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议案

》。

董事会提请股东大会授权董事会

：

１

、

在可发行的额度范围内

，

决定公司发行债务融资工具

，

包括但不限于境内市场的短期

融资券

、

中期票据

、

超短期融资券

、

公司债券

、

企业债券等

，

以及境外市场的人民币债券和外

币债券等

，

不包括可转换为股权的债券

。

２

、

根据公司需要以及市场条件决定发行相关债务融资工具的具体条款和条件以及相关

事宜

，

包括但不限于在前述规定的范围内确定实际发行债务融资工具的品种

、

金额

、

利率

、

期

限

、

发行时间

、

发行对象

、

募集资金用途以及制作

、

签署

、

披露所有必要的文件

。

３

、

公司根据本项授权发行债务融资工具

，

除了要遵守政府及相关监管部门对发行规模

的限制外

，

还应使每次发行后公司的合并报表的资产负债率不超过

５０％

。

该项比率的计算以

发行前公司最近一次披露的财务报告

（

季度

、

半年或年度

）

数据为基础

，

结合报告期末至该次

发行时已经发行或兑付的债务融资工具金额

，

以及该次拟发行的规模计算

。

４

、

如在境内交易所发行公司债券

，

还须符合以下条件

：

金额不超过人民币

５００

亿元

；

期限

不超过

１０

年

；

可向公司股东配售

，

具体配售安排

（

包括是否配售

、

配售比例等

）

由董事会根据市

场情况以及发行具体事宜确定

。

５

、

在本授权范围之内

，

董事会就每次债务融资工具发行的品种

、

金额

、

期限

、

募集资金用

途作出决策后

，

可转授权予公司执行董事

、

总裁凌文博士及财务总监张克慧女士决定发行的

其他事宜并具体实施

。

６

、

本议案所述授权的有效期为自股东大会通过本议案授权之日起

２４

个月

。

议案表决情况

：

有权表决票数

９

票

，

同意

９

票

，

反对

０

票

，

弃权

０

票

股东大会通知请见本公司另行发布的公告

。

特此公告

承中国神华能源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命

董事会秘书

黄清

2012

年

7

月

27

日


